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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总署2010年11月15日以海关总署令第197号公布《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关企业分类管理办法》。办法共五章三十三条，分为总则、管理

类别的设定、管理类别的适用与调整、管理措施的实施和附则。办法规

定，在海关注册登记的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企业的分类管理，适

用本办法。海关根据企业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海关规章、相关廉政规

定和经营管理状况以及海关监管、统计记录等，设置AA、A、B、C、D五

个管理类别，对有关企业进行评估、分类，按照守法便利原则，对适用

不同管理类别的企业，制订相应的差别管理措施，并对各类进出口货物

收发货人和报关企业应符合的条件进行了规定。其中AA类和A类企业

适用相应的通关便利措施，B类企业适用常规管理措施，C类和D类企

业适用严密监管措施。办法还对各类别企业上调或下调的调整条件作

了说明。办法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2008年1月30日海关总署令第170号

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企业分类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10年11月18日以证监会公告[2010]32

号发布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XBRL模板第4号<基金合同生效公

告及十一类临时公告（试行）>》，以进一步提高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

称基金）信息披露质量，推进基金信息披露XBRL（eXtensible Business 

Report ing Language，可扩展商业报告语言）应用工作。公告规定，本

模板公布之后，基金管理公司须在对外公开披露基金合同生效公告及

十一类临时公告中应用，并及时向证监会电子数据报送平台（data.csrc.

gov.cn）的“基金XBRL信息接收系统”报备基金合同生效公告及相关临

时公告XBRL文档，相关文件的纸质报备文档不再报送。上述XBRL文

档，将通过证监会会基金信息披露网站（fund.csrc.gov.cn）对外展示，各

公司应确保报备信息的及时、真实、准确和完整，各托管银行应确保复

核信息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本公告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

财政部2010年11月25日下发《关于评估机构母子公司试点有关问

题的通知》（财企[2010]347号），以发挥优质评估机构的技术、管理优

势，实现规模化、品牌化、跨区域发展，提高综合服务能力。具体内容包

括：1.鼓励证券评估机构集团化发展，采用母子公司经营模式。2.母子公

司试点工作要按照“统分结合、合理规范，积极探索、大胆创新，科学引

导、稳步推进”的原则，以统一执业标准、统一质量控制机制、统一内部

培训体系、统一企业标识、统一信息系统为目标。试点机构要在严格遵

守法律、法规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地探索科学有效、可持续发展的运营

机制，充分发挥母公司在企业品牌、执业经验、人才管理、运营机制、胜

任能力、风险控制等方面的优势，以点带面，形成合力，发挥规模优势，

实现做大做强做优。3.母子公司试点工作由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组织实

施。具体条件和程序由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另行规定，并报财政部备案。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国家外汇管理局2010年12月28日发布《关于合作办理远期结售汇

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10]62号），允许境内不具备经营远期

结售汇业务资格的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下称“合作银行”）与具备经营

远期结售汇业务资格的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下称“具备资格银行”）合

作为客户办理远期结售汇相关业务。通知要求，合作银行总行或总社

需具备即期结售汇业务资格，已开办即期结售汇业务2年（含）以上，且

上年度外汇资产季平均余额在等值2 000万美元（含）以上等要求。在

具备资格银行方面，通知强调，银行总行需取得银行间外汇市场远期

掉期做市商或综合做市商资格，且上年度执行外汇管理规定情况考核

等级为B级（含）以上。合作银行申请合作办理远期结售汇业务，应向

所在地外汇局提出申请。通知还对合作银行申请合作办理远期结售汇

业务需向所在地外汇局提交的材料及合作银行与具备资格银行在合作

办理远期结售汇业务应遵守的规定进行了明确。合作银行新增、变更、

终止合作对象，应提前20个工作日向所在地外汇局报备。合作办理远期

结售汇业务将由所在地外汇局分别纳入对具备资格银行和合作银行

的年度考核。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11年1月6日发布《证券公司行政许可审

核工作指引第5号—<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监管办法>第十三条的适用》，对证券公司“董监高”任职条件做了具体

细化和明确。指引明确，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

的注册资产评估师为证券发行、上市、交易等证券业务活动出具资产评

估报告，提供相关证券资产评估服务，可以认定为从事证券工作。根据

规定，取得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合规负责人、董事会秘书，

以及证券公司管理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和类似机构的成员（以下简称经

理层人员）任职资格，除应当具备办法第八条规定的基本条件外，还应

当具备：从事证券工作3年以上，或者金融、法律、会计工作5年以上；具

有证券从业资格；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取得学士以上学位；曾担任

证券机构部门负责人以上职务不少于2年，或者曾担任金融机构部门负

责人以上职务不少于4年，或者具有相当职位管理工作经历；通过中国

证监会认可的资质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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